
2021 年湖州申太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第一期、第二

期）2021 年度履约情况及偿债能力分析报告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主承销商”）作为 2021年湖州申太建设发展

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第一期、第二期）的主承销商，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

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债券存续期监管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办财金

[2011]1765号）的相关要求出具本报告。

自本期债券发行完毕之日起，主承销商与湖州新型城市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简称“发行人”或“公司”）进行接洽，对于出具本报告有关的事务进行了必要

的调查。

一、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名称：湖州申太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湖州市南太湖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工业路 16号

法定代表人：卞兆明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200,000万人民币

主要经营范围：城乡基础设施开发建设、维护管理，新农村建设，土地开发

利用，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建材批发、零售，从事软件及通信相关领

域产品的研发、销售、服务，承接通信工程、计算机网络工程，服务器托管，服

务器出租。（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发行人股东为湖州吴兴产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湖州吴兴产

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发行人 100%股权。

主体评级：2022年 6月 9日，经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

湖州申太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主体信用评级等级维持为 AA，同时“21湖州申太

01/21湖州申太 02”债券信用评级登记均维持 AA+，评级展望均为稳定。

二、债券基本情况

（一）2021 年湖州申太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第一期）

1、债券名称：2021年湖州申太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第一期）



2、债券简称及代码：21湖州申太 01，21申太 02，184047.SH，2180366.IB

3、发行主体：湖州申太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4、发行规模：9.00亿元人民币（当前余额 9.00亿元）。

5、债券期限：7 年期，本期债券设置本金提前偿还条款，即在债券存续期

第 3年末按照债券发行总额 20%的比例偿还债券本金，自债券存续期第 4年起，

逐年分别按照剩余债券每百元本金值 20%的比例偿还债券本金。同时，附第 3

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6、债券利率：5.20%

7、起息日：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 2021年 9月 13日，以后本期债券存续期

内每年的 9月 13日为该计息年度的起息日。

8、还本付息方式：每年付息一次。同时，本期债券设置本金提前偿还条款，

即在债券存续期第 3年末按照债券发行总额 20%的比例偿还债券本金，自债券存

续期第 4年起，逐年分别按照剩余债券每百元本金值 20%的比例偿还债券本金。

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在 2024年

9月 13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工作日）偿还剩

余全部债券本金。若投资者未行使回售选择权，自债券存续期第 4年起，逐年分

别按照剩余债券每百元本金值 20%的比例偿还债券本金。每年应付利息随当年兑

付本金一起支付。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利息，本金自兑付日起不另计

利息。

9、付息日：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2年至 2028年每年的 9月 13日（如遇

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第一个工作日）。若投资者在第 3年末行使

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2年至 2024年每年的 9月 13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第一个工作日）。

10、兑付日：2024 年至 2028年每年的 9 月 13 日，若投资者于本期债券存

续期第 3年末行使回售选择权，并且发行人选择将回售部分债券进行注销，则注

销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4年 9月 13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

其后的第 1个工作日）。



11、计息期限：自 2021年 9月 13日起至 2028年 9月 12日。若投资者在第

3年末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计息期限为2021年9月13日至2024

年 9月 12日。

12、担保情况：本期债券由湖州吴兴城市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全额无

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3、债券受托管理人/债权代理人：湖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吴兴支行。

14、上市地：上海证券交易所和银行间市场。

（二）2021 年湖州申太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第二期）

1、债券名称：2021年湖州申太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第二期）

2、债券简称及代码：21湖州申太 02，21申太 03，184083.SH、2180409.IB

3、发行主体：湖州申太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4、发行规模：3.00亿元人民币（当前余额 3.00亿元）。

5、债券期限：7 年期，本期债券设置本金提前偿还条款，即在债券存续期

第 3年末按照债券发行总额 20%的比例偿还债券本金，自债券存续期第 4年起，

逐年分别按照剩余债券每百元本金值 20%的比例偿还债券本金。同时，附第 3

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6、债券利率：5.15%

7、起息日：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 2021年 10月 11日，以后本期债券存续期

内每年的 10月 11日为该计息年度的起息日。

8、还本付息方式：每年付息一次。同时，本期债券设置本金提前偿还条款，

即在债券存续期第 3年末按照债券发行总额 20%的比例偿还债券本金，自债券存

续期第 4年起，逐年分别按照剩余债券每百元本金值 20%的比例偿还债券本金。

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在 2024年

10月 11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工作日）偿还剩

余全部债券本金。若投资者未行使回售选择权，自债券存续期第 4年起，逐年分

别按照剩余债券每百元本金值 20%的比例偿还债券本金。每年应付利息随当年兑

付本金一起支付。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利息，本金自兑付日起不另计

利息。



9、付息日：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2年至 2028年每年的 10月 11日（如

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第一个工作日）。若投资者在第 3年末行

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2年至 2024年每年的 10月 11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第一个工作日）。

10、兑付日：2024年至 2028年每年的 10月 11日，若投资者于本期债券存

续期第 3年末行使回售选择权，并且发行人选择将回售部分债券进行注销，则注

销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4年 10月 11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

至其后的第 1个工作日）。

11、计息期限：自 2021年 10月 11日起至 2028年 10月 10日。若投资者在

第 3年末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计息期限为 2021年 10月 11日

至 2024年 10月 10日。

12、担保情况：本期债券由湖州吴兴城市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全额无

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3、债券受托管理人/债权代理人：湖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吴兴支行。

14、上市地：上海证券交易所和银行间市场。

三、发行人履约情况

（一）办理上市或交易流通情况

发行人已按照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在发行完毕后向有关证券交易场所或其他

主管部门申请债券上市或交易流通。

2021 年湖州申太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第一期）于 2021 年 9 月 15

日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上市流通，于 2021年 9月 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

分别简称“21湖州申太 01债”和“21申太 02”，证券代码分别为 2180366.IB 和

184047.SH。

2021年湖州申太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第二期）于 2021年 10月 13

日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上市流通，于 2021年 10月 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流

通，分别简称“21 湖州申太 02”和“21 申太 03”，证券代码分别为 2180409.IB 和

184083.SH。

（二）付息情况



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2年至 2028年每年的 10月 11日（如遇法定节假日

或休息日，则付息工作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2021

年湖州申太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第一期、第二期）尚未到付息日。

（三）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2021年湖州申太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第一期）

本期债券总发行规模为 9.00亿元人民币，其中 3.50亿元用于湖州南太湖高

新技术产业园区戴山农民社区安置房（二期）工程，2.00亿元用于郑港农民社区

安置（一期）A工程， 3.50亿元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经发行人确认，募集资金使用与募集说明书

中约定的募集资金用途一致。

2、2021年湖州申太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第二期）

本期债券发行总额 3.00亿元，其中 0.10亿元用于郑港农民社区安置（一期）

A工程，0.50亿元用于郑港农民社区安置（一期）B工程，2.40亿元用于幻溇社

区安置房二期工程。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

经发行人确认，募集资金使用与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募集资金用途一致。

报告期内，上述账户运转正常。

（四）发行人信息披露情况

截止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与本期债券相关的信息均在中国债券信息网（网

址为 www.chinabond.com.cn）、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披露。已披露的相关文件及时间如下：

1、《湖州申太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1年年度报告》（2022年 4

月 30日）；

2、《湖州申太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财务报告及附注》（2022年 4

月 30日）；

3、《湖州吴兴城市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财务报告及附注（担

保人）》（2022年 4月 30日）；

四、发行人偿债能力分析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发行人 2021年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

审计，并出具了中汇会审[2022]第 3597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以下所引



用的财务数据，非经特别说明，均引自该审计报告。投资者在阅读以下财务信息

时，应当参照发行人 2021年度完整的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及其附注。

（一）偿债能力财务指标分析

项目 2021 年度/末 2020 年度/末 增减比例

流动比率（倍） 2.83 4.12 -31.31%

速动比率（倍） 1.28 1.87 -31.55%

资产负债率 60.16 60.86 -1.15

贷款偿还率 100.00% 100.00% 0.00%

利息偿付率 100.00% 100.00% 0.00%

从短期偿债能力指标分析，2021年发行人流动比率为 2.83、速动比率为 1.28，

均大于 1，流动资产及速动资产对流动负债的保障能力较好。总体来说，发行人

资产流动性较高，具备一定的短期偿债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从长期偿债能力指标分析，2021年发行人资产负债率为 60.16%，较 2020

年下降 1.15%。公司资产负债率虽有所下降，维持在合理水平。

综上所述，公司偿债能力指标基本保持稳定，公司具备较好的长期和短期偿

债能力。

（二）发行人盈利能力

单位：万元

利润表项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增减幅度

营业收入 157,818.79 119,090.82 32.52%
营业利润 18,690.70 20,287.97 -7.87%

利润总额 18,567.68 20,289.33 -8.49%

净利润 14,385.62 15,773.20 -8.80%

发行人 2021年营业收入较 2020年增加 38,727,97万元，主要系土地开发业

务收入上升所致。2021年营业利润较 2020年下降 7.87%，主要系投资收益和公

允价值变动收益减少所致。

（三）发行人现金流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增减比例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979.62 -195,005.10 -89.7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3,953.33 -388,487.56 -75.8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3,575.92 625,517.76 -75.45%

2021年度，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9,979.62万元，较上年



度上升89.75%，主要系2021年度发行人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减少所致。

2021年度，发行人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93,953.33万元，较上年

度上升75.82%，主要系2021年度发行人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减少所

致。

2021年度，发行人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53,575.92万元，较上年

度下降75.45%，主要系2021年度发行人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增加所致。

（四）担保人财务状况分析

本期债券由湖州吴兴城市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吴兴城投”）

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湖州吴兴城市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区府路1188号总部自由港A幢22-23楼

法定代表人：陈伟

注册资本：人民币600,000.0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吴兴城投系湖州市吴兴区财政局于2004年投资组建的国有独资企业，初始注

册资本为人民币1,500.00万元。2017年12月，湖州市吴兴区财政局将持有的公司

100%股权无偿划转给湖州市吴兴区国有资本监督管理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吴

兴区国资中心”）。历经数次增资，截至本募集说明书签署日，吴兴城投注册资

本为人民币60.00亿元；吴兴区国资中心为公司唯一出资人，吴兴区财政局为公

司实际控制人。

公司作为湖州市吴兴区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主体，从事吴兴区范围内的基础

设施及安置房建设、土地开发整理等业务。此外，公司于2019年新增贸易业务。

截至2021年末，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拥有11家一级子公司。

2、担保人主要财务指标

吴兴城投2021年度财务报告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

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中汇会审[2022]3673号）。其主要财务数据

如下：

单位：万元，%



财务数据 2021 年度/末

资产总额 7,330,692.70

所有者权益合计 2,389,558.98

负债合计 4,941,133.72

营业收入 490,802.01

利润总额 36,129.28

净利润 18,523.4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9,624.5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37,720.6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05,003.98

资产负债率 67.40

截至2021年末，湖州吴兴城市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净资产为2,389,558.98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67.40%，较上年度有所下降，维持在合理水平。

2021年度，湖州吴兴城市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流入139,624.5万元，较上年度有所上升，主要是2021年度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

付的现金较少所致；2021年度，湖州吴兴城市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投资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量净流出937,720.66万元，较上年有所上升，主要系支付其他与投资

活动有关的现金减小所致；2021年度，湖州吴兴城市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筹资

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流入905,003.98万元，主要系借款取得的资金。

总体而言，大湖州吴兴城市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的财务情况正常，货币资

金余额充足，可以为本期债券的偿付提供保障。

六、发行人已发行未兑付债券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及控股子公司已发行尚未兑付的债券或债务融资

工具如下：

单位：亿元、%、年

证券名称 证券类别 起息日 发行规模
当前余

额
利率 发行期限

21湖州申太 02 企业债 2021-10-11 3.00 3.00 5.15 7（3+4）
21湖州申太 01 企业债 2021-09-13 9.00 9.00 5.20 7（3+4）
21申太 01 私募债 2021-08-26 1.00 1.00 5.90 3
20申太 03 私募债 2020-12-23 5.00 5.00 5.90 3
20申太 02 私募债 2020-09-25 7.00 7.00 5.60 3
19申太 02 私募债 2019-12-18 1.00 1.00 6.30 5（2+2+1）



19申太 01 私募债 2019-09-16 6.10 5.50 6.30 5（2+2+1）
18申太 01 私募债 2018-06-27 1.00 1.00 8.00 5（3+2）
17申太 01 私募债 2017-11-20 6.60 6.60 7.20 5（3+2）

合计 39.70 39.10

报告期内，发行人及控股子公司已发行尚未兑付的债券或债务融资工具还本

付息正常，未出现逾期情况。

综上分析，发行人湖州申太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经营及财务状况良好，债券存

续期内公司运行正常，公司短期偿债能力和长期偿债能力较好，偿债风险可控。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2021年湖州申太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第一期、第

二期）2021年度履约情况及偿债能力分析报告》之盖章页）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